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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督學 林耿平
電話：05-3620123#8304
傳真：05-3620112
電子信箱：banson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特字第11302495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視導區修正分配表、嘉義縣學校重大事件處理回報表 

(376500000A_1130249501_ATTACH1.docx、376500000A_1130249501_ATTACH2.
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113學年度本府教育處所屬各高國中小學、公私立

教保服務機構、補校、補習班等社教機構，督學視導區修

正分配表」與「本縣立各級學校重大事件處理回報表」各

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關「本縣立各級學校重大事件處理回報表」，倘各校遇

有媒體記者採訪、刊登、網路(臉書或電子媒體)報載及其

他認有重大事件者，請務必即時填寫本表，俾利掌握及了

解狀況。

二、校長差勤3日內(含3日)仍由視導區督學准駁，逾3日者，則

陳核至副處長及處長，並請本府人事處協助調整「本縣立

學校教育單位雲端差勤系統」之區域(鄉鎮)，俾利督學線

上准駁之用。

正本：嘉義縣政府人事處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副本：教育處李美華處長(含附件)、教育處顏廷育副處長(含附件)、教育處郭鐘麟督學

(含附件)、教育處郭淑雅督學(含附件)、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(含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300042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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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)、教育處教學發展科(含附件)、教育處國民教育科(含附件)、教育處終身學
習科(含附件)、教育處體育保健科(含附件)、教育處運動發展科(含附件)、教育
處幼兒教育科(含附件)、教育處林耿平督學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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